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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社區發展工作-金卓越社區選拔計畫 

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二、辦理單位 

(一) 主辦單位：衛生福利部

（以下簡稱本部）。 

(二) 協辦單位： 

1. 各直轄市、縣（市）政

府。 

2. 各鄉（鎮、市、區）公

所（以下簡稱公所）。 

二、辦理單位 

(一) 主辦單位：衛生福利部

（以下簡稱本部）。 

(二) 協辦單位： 

1.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 

2. 各鄉（鎮、市、區）公所。 

酌修文字。 

三、選拔對象及標準 

(一) 選拔對象：曾獲直轄

市、縣（市）政府評選

為績優，且會務、財務

正常運作，自願參與本

部選拔之社區發展協

會，依下列組別參加評

選： 

1. 績效組：未曾獲本部

（含組織改制前之內

政部）評選為優等或甲

等之社區發展協會，或

93 年（含）前曾獲內政

部社區發展工作評鑑

為優等或甲等，且經直

轄市、縣（市）政府於

近 2 年內重新選為績優

之社區發展協會。 

2. 卓越組： 

（1） 卓越獎：近 3 年前曾

獲本部評選為績效

三、選拔對象及標準 

(一) 選拔對象：曾獲直轄市

政府、縣（市）政府評選

為績優，且會務、財務正

運作，自願參與本部選

拔之社區發展協會，依

下列組別參加評選： 

1. 績效組：未曾獲本部（含

組織改制前之內政部）

評選為優等或甲等之社

區發展協會，或 93 年

（含）前曾獲內政部社

區發展工作評鑑為優等

或甲等，且經縣（市）政

府於最近二年內重新選

為績優之社區發展協

會。 

2. 卓越組： 

（1） 卓越獎：最近三年度

以前曾獲本部評選

為績效組優等或甲

一、 酌修文字。 

二、 數字用語以阿拉

伯數字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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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優等或甲等，再

次參加評選之社區

發展協會。 

（2） 銅質卓越獎：近 2 年

前曾獲本部評選為

卓越獎之社區發展

協會。 

（3） 銀質卓越獎：近 2 年

前曾獲本部評選為

銅質卓越獎之社區

發展協會。 

（4） 金質卓越獎：近 2 年

前曾獲本部評選為

銀質卓越獎之社區

發展協會。 

(二) 選拔社區發展協會名

額： 

1. 績效組：以直轄市、縣

（市）轄內運作正常之

立案社區發展協會數

計算，得報名參加本部

選拔其名額基準如下： 

（1） 50 個社區以下者：1

個社區。 

（2） 51 個以上至 200 個

社區者：至多 2 個社

區。 

（3） 201個以上至 350個

社區者：至多 3 個社

區。 

（4） 351 個以上社區者：

至多 4 個社區。 

2. 卓越組：各獎項每直轄

等，再次參加評選之

社區發展協會。 

（2） 銅質卓越獎：最近二

年度以前曾獲本部

評選為卓越獎之社

區發展協會。 

（3） 銀質卓越獎：最近二

年度以前曾獲本部

評選為銅質卓越獎

之社區發展協會。 

（4） 金質卓越獎：最近二

年度以前曾獲本部

評選為銀質卓越獎

之社區發展協會。 

(二) 選拔社區發展協會名

額： 

1. 績效組：以直轄市、縣

（市）轄內運作正常之

立案社區發展協會數計

算，報名參加本部選拔

其名額基準如下: 

（1） 五十個社區以下者:

一個社區。 

（2） 五十一個以上至二

百個社區者:至多二

個社區。 

（3） 二百零一個以上至

三百五十個社區者:

至多三個社區。 

（4） 三百五十一個以上

社區者:至多四個社

區。 

2. 卓越組：各獎項每直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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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縣（市）至多遴報

2 個社區。 

市、縣(市)至多遴報二

個社區。 

四、選拔組織：中央主管機關

為辦理社區選拔，應設

選拔小組。選拔小組得

分組，邀請專家學者、社

區實務工作者（社區實

務工作者至少 1 名）擔任

選拔委員。並置領隊 1

人，由本部指派人員擔

任，工作人員由相關業

務人員擔任。 

四、選拔組織：中央主管機關

為辦理社區選拔，應設選

拔小組。選拔小組得分

組，邀請專家學者、社區

實務工作者（社區實務工

作者至少一名）擔任選拔

委員。並置領隊一人，由

本部指派人員擔任，工作

人員由相關業務人員擔

任。 

數字用語以阿拉伯數

字表示。 

五、選拔主題及項目（如附

件）：各主題所臚列項目

毋須逐項提報，應依社

區需求及服務特色自選

1 個以上項目，項目不得

重複。 

(一) 績效組：須提報主題計

3 項，主題可複選，其

中主題一「推動福利社

區化工作」應至少 1 個

以上項目，績效表如附

表一。 

(二) 卓越組：須提報主題計

4 項，主題可複選，其

中主題一「推動福利社

區化工作」應至少 2 個

以上項目，及主題四

「卓越特色」業務推動

之具體成果（卓越獎為

近 3 年；銅質、銀質、

金質卓越獎為近 2 年），

五、選拔項目： 

(一) 績效組：以附件所列主

題自選三項，其中至少

一項為推動福利社區

化工作（應詳列推動之

過程及方法，並結合地

方特色或需求發展出

創新特色），並檢具相

關資料參加選拔。績效

組之績效表詳如附表

一 

(二) 卓越組：以附件所列主

題自選三項，其中至少

二項為推動福利社區

化工作（應詳列推動之

過程及方法，並結合地

方特色或需求發展出

創新特色），並應就其

近年來(卓越獎為近三

年來；銅質、銀質、金

質卓越獎為近二年來)

一、 原「選拔項目」修

正為「選拔主題

及項目」，敘明各

主題所臚列項目

毋須逐項提報，

應依社區需求及

服務特色自選 1

個以上項目，項

目不得重複。績

效組及卓越組分

別須提報主題 3

項及 4 項主題，

主題可複選。 

二、 數字用語以阿拉

伯數字表示。 

三、 簡化附表（卓越

組及績效組之績

效表）格式、增訂

字體大小及行距

等填寫說明，並

敘明社區會務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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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效表如附表二。 卓越特色業務推動之

具體成果，並檢具相關

資料參加選拔。卓越組

之績效表詳如附表二。 

財務狀況等基本

資料。 

六、選拔方式及時間 

(一) 選拔方式：……。 

(二) 選拔期程及評選程序： 

1. 第一階段（自評及初

選）： 

（1） 參加選拔之社區發

展協會應依選拔標

準完成自評表後，

送公所初選。 

（2） 公所依實際輔導情

形及社區發展協會

所填報之自評表辦

理初選，成績優良

者（80 分以上），報

請直轄市、縣（市）

政府複選。 

2. 第二階段（複選）：直轄

市、縣（市）政府辦理

複選後，檢附績效表、

社區檢核表（如附表

三）及相關佐證資料，

於每年 6 月 15 日前依

所定名額函送本部決

選。 

3. 第三階段（本部決選）： 

（1） 績效組：由選拔小

組進行資料審查，

並辦理實地評選。 

（2） 卓越組：由選拔小

六、選拔方式及時間 

(一) 選拔方式：……。 

(二) 選拔期程及評選程序： 

1. 第一階段（自評及初

選）： 

（1） 參加選拔之社區發

展協會應依選拔標

準先作自評，並於

每年五月三十一日

前送鄉（鎮、市、區）

公所。 

（2） 鄉（鎮、市、區）公

所依實際輔導情形

及社區發展協會所

填報之自評表辦理

初選，成績優良者

（八十分以上），並

於每年六月十日前

報請直轄市、縣

（市）政府參加複

選。 

2. 第二階段（複選）：直轄

市、縣（市）政府辦理

複選後，檢附社區檢核

表（附表三）及相關資

料，於每年六月二十日

前依所定名額函送本

部決選。 

3. 第三階段（本部決選）： 

一、 直轄市、縣（市）

政府及公所依其

所訂選拔作業期

程辦理；直轄市、

縣（市）政府函報

本部決選期限由

「每年 6 月 20

日」修正為「每年

6 月 15 日」。 

二、 為落實節能減

紙，選拔小組審

查資料亦可採電

子檔方式辦理，

爰刪除「書面」等

文字。 

三、 數字用語以阿拉

伯數字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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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進行資料審查，

並得擇優辦理實地

評選。 

（3） 選拔實施期程及實

地評選程序由本部

於每年 6 月 30 日前

函知直轄市、縣

（市）政府轉知所

轄參加選拔社區發

展協會。 

（1） 績效組：由選拔小組

就書面資料審查外，

並辦理實地評選。 

（2） 卓越組：由選拔小組

就書面資料審查外，

得擇優辦理實地評

選。 

（3） 選拔實施期程及實

地評選程序由本部

於每年六月三十日

前函知直轄市、縣

（市）政府轉知所轄

參加選拔社區發展

協會。 

七、獎勵及名額 

(一) 卓越組：參加選拔社區

發展協會成績達 90 分

以上，依下列獎項發

給： 

1. 金質卓越獎：發給獎牌

及獎勵金最高新臺幣

（以下同）10 萬元，以

1 名為限。 

2. 銀質卓越獎：發給獎牌

及獎勵金最高 8 萬元，

以 2 名為限。 

3. 銅質卓越獎：發給獎牌

及獎勵金最高 5 萬元，

以 3 名為限。 

4. 卓越獎：發給獎牌及獎

勵金最高 3 萬元，以 10

名為限。 

(二) 績效組 

七、獎勵 

(一) 卓越組：參加選拔社區

發展協會成績達九十分

以上者。 

1. 金質卓越獎：發給獎牌

及獎勵金最高新臺幣十

萬元，名額以一名為限。 

2. 銀質卓越獎：發給獎牌

及獎勵金最高新臺幣八

萬元，名額以二名為限。 

3. 銅質卓越獎：發給獎牌

及獎勵金最高新臺幣五

萬元，名額以三名為限。 

4. 卓越獎：發給獎牌及獎

勵金新臺幣三萬元，名

額以十名為限。 

(二) 績效組 

1. 優等獎：績效組參加選

拔社區發展協會成績九

一、 酌修文字。 

二、 數字用語以阿拉

伯數字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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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優等獎：成績 90 分以上

者為優等，發給獎牌及

獎勵金最高 15 萬元，以

10 名為限。 

2. 甲等獎：成績 80 分以上

未滿 90 分者為甲等，發

給獎牌及獎勵金最高

10 萬元，以 12 名為限。 

3. 服務與創新獎：配合本

部施政方針推動方案

有顯著績效者，或辦理

創新方案有具體成效

者（每協會以 1 項為

限），發給獎牌及獎勵

金最高 3 萬元。 

(三) 直轄市、縣（市）政府

及公所所轄參加選拔

社區發展協會成績（或

平均成績）優良，各機

關相關人員之獎勵，得

參照下列原則辦理： 

1. 成績評列優等獎或卓

越組各獎項者，記功二

次者 2 名、記功一次者

3 名、嘉獎二次者 2 名、

嘉獎一次者 3 名。 

2. 成績評列甲等者，記功

一次者 2 名、嘉獎二次

者 2 名、嘉獎一次者 3

名。 

3. 成績評列服務與創新

獎者，嘉獎一次者 2 名。 

(四) 榮獲卓越組各獎項之

十分以上者為優等，發

給獎牌及獎勵金最高新

臺幣十五萬元，名額以

十名為限。 

2. 甲等獎：績效組參加選

拔社區發展協會成績八

十分以上未滿九十分者

為甲等，發給獎牌及獎

勵金最高新臺幣十萬

元，名額以十二名為限。 

3. 服務與創新獎：配合本

部施政方針推動方案有

顯著績效者，或辦理創

新方案有具體成效者

（每協會以一項為限），

發給獎牌及獎勵金最高

新臺幣三萬元。 

(三) 直轄市、縣（市）政府

及鄉（鎮、市、區）公

所所轄參加選拔社區

發展協會成績（或平均

成績）優良，各機關相

關人員之獎勵，得參照

下列原則辦理： 

1. 成績評列優等獎或卓

越組各獎項者，記功二

次者二名、記功一次者

三名、嘉獎二次者二

名、嘉獎一次者三名。 

2. 成績評列甲等者，記功

一次者二名、嘉獎二次

者二名、嘉獎一次者三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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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

及總幹事，得頒給獎牌

或獎狀，以肯定其服務

貢獻。 

3. 成績評列服務與創新

獎者，嘉獎一次者二

名。 

(四) 榮獲卓越組各獎項之

社區發展協會其理事

長及總幹事，得頒給獎

牌或獎狀，以肯定其服

務貢獻。 

八、附則 

(一) 請依本計畫所定期程

送件，以電子公文發文

日期或郵戳為憑，逾期

概不受理。 

(二) 為落實節能減紙，實地

評選之資料審閱方式，

可採電子檔案或數位

資料方式辦理。 

(三) 獲獎績優單位之獎勵

金，由本部函知直轄

市、縣（市）政府掣據

辦理撥款。 

(四) 獲獎之績優單位，各級

主管機關得指定其辦

理示範觀摩、巡迴分享

及扮演社區輔導角色。 

八、獲選卓越組或績效組各獎

項之社區發展協會，各級

主管機關得指定其辦理

示範觀摩、巡迴分享及扮

演社區輔導角色。 

一、 新增第一款至第

三款，明定送件

規定、節能減紙

措施及獎勵金發

放方式。 

二、 原第八點改列至

第四款並酌修文

字。 

九、經費來源：所需經費由本

部預算支應。 

 一、 本點新增。 

二、 明定本計畫經費

來源。 

十、本計畫得委託相關專業團

體辦理。 

九、本計畫得委託相關專業團

體辦理，本計畫經奉核定

後實施。 

一、點次變更。 

二、酌修文字。 

十一、本計畫 112 年 5 月 8 日  一、點次變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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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部分自 113 年 1 月 1

日實施，餘自核定後實施。 

二、針對本次修正規

定另定實施日

期。 

附件 

金卓越社區選拔主題 

一、推展福利社區化工作： 

(一) 辦理老人福利措施。 

(二) 辦理長期照顧（日間托

老、喘息服務等）服務。 

(三) 辦理兒童及少年福利措

施。 

(四) 辦理家庭暴力 /性別暴

力防治社區初級預防工

作。 

(五) 辦理脆弱家庭兒少社區

支持服務方案。 

(六) 辦理曝險少年陪伴服務

方案。 

(七) 辦理身心障礙者福利措

施。 

(八) 辦理婦女福利措施。 

(九) 辦理社會救助服務措

施。 

(十) 辦理志願服務、高齡志

工或時間銀行推動方

案。 

(十一) 其他。 

二、推展社區發展工作： 

(一) 社區活動中心興（修）建

與各項公共設施之維護

及管理。 

(二) 社區綠化及美化。 

(三) 鄉土文化、民俗技藝維

附件 

社區發展業務選拔項目主題 

一、推展福利社區化工作： 

(一) 辦理老人福利措施。 

(二) 辦理長期照顧 (日間托

老、喘息服務等)服務。 

(三) 辦理兒童及少年福利措

施。 

(四) 辦理兒童及少年保護、

家庭暴力等初級預防工

作。 

(五) 辦理脆弱家庭兒少社區

支持服務方案。 

(六) 辦理曝險少年陪伴服務

方案。 

(七) 辦理身心障礙者福利措

施。 

(八) 辦理婦女福利措施。 

(九) 辦理社會救助服務措

施。 

(十) 辦理志願服務推動方

案、高齡志工推動方案。 

(十一) 其他。 

二、推展社區發展工作： 

(一) 社區活動中心興（修）建

與各項公共設施之維護

及管理。 

(二) 社區綠化及美化。 

(三) 鄉土文化、民俗技藝維

護及發揚。 

一、原標題「社區發展

業務選拔項目主

題」配合修正為

「金卓越社區選

拔主題及項目」，

並以主題、項目及

備註欄位呈現。 

二、主題一、推動福利

社區化工作（四）

辦理兒童及少年

保護、家庭暴力等

初級預防工作，依

保護司建議修正

為「辦理家庭暴力

/性別暴力防治社

區 初 級 預 防 工

作」。（十）辦理志

願服務、高齡志

工，另新增時間銀

行推動方案。 

三、主題二、推展社區

發展工作（七）設

置福利服務工作

小組，運用社會資

源辦理社區福利

服務工作及（八）

運用志願服務推

動社區建設工作

等 2 項，係屬社區

工作方法且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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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及發揚。 

(四) 辦理社區藝文活動。 

(五) 推動社區守望相助。 

(六) 辦理社區成長教室活

動。 

(七) 社區環境衛生改善及處

理。 

(八) 推展社區全民運動。 

(九) 社區防災備災。 

(十) 其他。 

三、社區創新、自發工作 

(一) 營造在地共生社區。 

(二) 運用跨域、數位科技、公

私協力等方式辦理福利

服務方案。 

(三) 其他。 

四、卓越特色 

(一) 環境永續：社區對於環

境景觀及環保生態的持

續運作且績效卓著。 

(二) 經濟永續： 

1. 社區對於產業發展、食

農（漁）教育、循環經濟、

綠色經濟、共享經濟的

持續運作且績效卓著。 

2. 推動社區發展工作能結

合青年族群共創社會企

業及合作社等組織，發

揮地方創生的精神。 

(三) 社會永續： 

1. 落實公民參與、重視弱

勢族群，對於多元文化、

性別、年齡等能融入社

(四) 辦理社區藝文活動。 

(五) 推動社區守望相助。 

(六) 辦理社區成長教室活

動。 

(七) 設置福利服務工作小

組，運用社會資源辦理

社區福利服務工作。 

(八) 運用志願服務推動社區

建設工作。 

(九) 社區環境衛生改善及處

理。 

(十) 推展社區全民運動。 

(十一) 社區防災備災。 

(十二) 其他。 

三、社區創新、自發工作。 

四、卓越特色 

(一) 環境永續 :社區對於環

境景觀及環保生態的持

續運作且績效卓著。 

(二) 經濟永續: 

3. 社區對於產業發展、食

農(漁)教育、循環經濟、

綠色經濟、共享經濟的

持續運作且績效卓著。 

4. 推動社區發展工作能結

合青年族群共創社會企

業及合作社等組織，發

揮地方創生的精神。 

(三) 社會永續: 

1. 落實公民參與、重視弱

勢族群，對於多元文化、

性別、年齡等能融入社

區方案及活動中，並有

與主題一重複，爰

予刪除。  

四、配合高齡社會白

皮書之行動策略，

主題三、社區創

新、自發工作，新

增（一）營造在地

共生社區、（二）

 運用跨域、數位科

技、公私協力等方

式辦理福利服務

方案及（三）其他

等 3 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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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方案及活動中，並有

具體成果。 

2. 擔任福利社區化旗艦型

計畫領航社區，陪伴協

力社區成長並有具體成

果。 

具體成果。 

2. 擔任福利化社區旗艦型

計畫領航社區，陪伴其

他社區成長並有具體成

果。 

 


